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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豁免要约收购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的 

2018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财务顾问”）接受委托，担

任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集团”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豁免要约收购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特集团”或“上市公

司”）之收购人财务顾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作为本次收购的

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自英特集团公告收购报告书之日起至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

月止（即 2017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 

2018 年 8 月 11 日，英特集团披露了 2018 年半年度报告。通过日常沟通，

结合英特集团的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本财务顾问出具 2018 年半年度（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以下

简称“本意见”）。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本次收购为国贸集团以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方式收购浙江省华龙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东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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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英特集团 58,248,906 股流通股股份（占英特集团总股本的 

28.08%）。2017 年 12 月 22 日，英特集团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证券过户登记手续。 

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所涉及的股权过户手续均已依法完成，上市公司

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程序。 

二、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情况  

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召开公司八届十八次董事会议和八届十二次监

事会议，2018 年 1 月 25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

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和《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内容

详见公告编号：2018-003）。上述修订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

委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结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要求与上市公司实际情况

作出的修订。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运作，

国贸集团及其关联方未发生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国贸集团、英特集团

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

范运作，未发现国贸集团、英特集团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

形。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情况 

根据《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修订稿（以下简称“收

购报告书”），国贸集团对维护英特集团独立性、同业竞争、关联交易作出了相关

承诺。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国贸集团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未发生违背该

承诺的情形。 

四、后续计划的落实情况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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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国贸集团未对英特集团主营业务进行重大改变

或调整。 

（二）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的处置及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国贸集团未有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

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

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改变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英特集团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更，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性

别 

原董事会、高

级管理职务 

现董事会、高级

管理职务 

变动日期 变动类

型 

姜巨舫 男 
总经理、董事、

党委书记 

董事长、党委书

记 

2018 年 1 月 25 日八届十九

次董事会议决议通过董事

长任职 

任免 

罗国良 男 

党委委员、常

务副总经理 

董事、党委委员、

常务副总经理 

2018年 1月 9日八届十八次

董事会决议通过、2018 年 1

月 25 日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非独立

董事任职 

任免 党委委员、常

务副总经理 

董事、党委委员、

总经理 

2018 年 1 月 25 日八届十九

次董事会议决议通过总经

理任职 

董事、党委委

员、总经理 

董事、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 

经核查，根据浙英特集党

[2018]4 号，罗国良先生任

职上市公司党委副书记。该

事项于 2017 年年报披露 

应徐颉 男 
党委委员、副

总经理 

董事、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2018年 1月 9日八届十八次

董事会决议通过、2018 年 1

月 25 日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非独立

董事任职 

聘任 



4 

姓名 性

别 

原董事会、高

级管理职务 

现董事会、高级

管理职务 

变动日期 变动类

型 

葛卫红 男 - 董事 

2018年 1月 9日八届十八次

董事会决议通过、2018 年 1

月 25 日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非独立

董事任职 

聘任 

徐得均 男 - 董事 

2018年 1月 9日八届十八次

董事会决议通过、2018 年 1

月 25 日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非独立

董事任职 

聘任 

费荣富 男 - 董事 

2018年 1月 9日八届十八次

董事会决议通过、2018 年 1

月 25 日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非独立

董事任职 

聘任 

吴敏英 女 - 
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 

2018 年 1 月 25 日八届十九

次董事会议决议通过 
聘任 

包志虎 男 
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2018 年 1 月 25 日提出辞去

董事会秘书职务 
任免 

谭江 男 - 董事会秘书 
2018 年 1 月 25 日八届十九

次董事会议决议通过 
聘任 

冯志斌 男 董事、董事长 - 

2018 年 1 月 9 日提出辞

职，2018 年 1 月 25 日八届

十九次董事会生效 

离任 

徐德良 男 
董事、副董事

长 
- 

2018 年 1 月 9 日提出辞

职，2018 年 1 月 25 日八届

十九次董事会生效 

离任 

郑继德 男 董事 - 

2018 年 1 月 9 日提出辞

职，2018 年 1 月 25 日八届

十九次董事会生效 

离任 

马可辉 男 董事 - 

2018 年 1 月 9 日提出辞

职，2018 年 1 月 25 日八届

十九次董事会生效 

离任 

陈晓华 男 董事 - 
2018 年 1 月 9 日提出辞

职，2018 年 1 月 25 日八届
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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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

别 

原董事会、高

级管理职务 

现董事会、高级

管理职务 

变动日期 变动类

型 

十九次董事会生效 

姜晓丽 女 副总经理 - 2018 年 7 月 23 日退休 离任 

经核查，上述对英特集团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的调整，国贸集团未

违反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英特集团分别于 2018 年 1 月 9 日召开公司八届十八次董事会议和八届十二

次监事会议、2018 年 1 月 25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修订内容详见公告编号：2018-003）。 

经核查，上述公司章程修改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

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

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要求与上市公司实际情况作出的

修订，不涉及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条款。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国贸集团不存在对英特集团现有员工聘用计划

作出重大变动。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变化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国贸集团不存在对英特集团现有分红政策进行

重大调整。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 2018 年 1 月 25 日上市公司八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

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经 2018 年 1 月 25 日上市公司八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职能部门工作职责调整的议案》，为进一步理顺公司内部管理关系，

加强公司管控力度，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职能部门的部分工作职责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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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成了“一办六部一中心”的公司职能部门架构。经核查，上述投资管理制度

的修订和职能部门工作职责的调整，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

了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018 年 6 月 26 日，英特集团披露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提示性公

告》，“为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提升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公司正在筹划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拟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经核查，本次筹划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宜，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所述，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收购人正在履行后续计划，与此前

收购报告书披露内容不存在差异。 

五、提供担保或者借款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英特集团不存在为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方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英特集团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经核查，截至本意见出具日，国贸集团、英特集团按照中国证监

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未发现

其存在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国贸集团不存在违反其承诺及

已公告后续计划的情形；国贸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要求英特集团违规提供担保

或者借款等损害英特集团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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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豁

免要约收购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 2018 年半年度持续督导意见》签

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黄江宁                韩晓晅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15 日 

 




